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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595）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222,230 1,134,613
銷售成本 (1,154,642) (1,050,596)

毛利 67,588 84,017

其他收入及收益 6,875 1,34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虧損） (25,350) 46,893
部份出售附屬公司
所得收益 39,693 －

銷售及分銷費用 (37,474) (24,613)
行政費用 (42,116) (30,447)
其他經營費用 (9,986) (5,004)

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 3 (770) 72,195
融資成本 4 (8,616) (4,538)

除稅前溢利／（虧損） (9,386) 67,657
稅項 5 (7,211) (9,511)

期內溢利／（虧損） (16,597) 5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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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4,710) 58,146
少數股東權益 (1,887) －

(16,597) 58,146

中期股息 6 無 11,342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3.6) 港仙 14.4 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82,698 104,405
無形資產 2,221 1,641
可供出售投資 7,800 7,417
認股權證 60,684 －
其他資產 2,044 2,070

155,447 115,533

流動資產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25,836 89,724

外匯合約 971 －
存貨 266,243 276,214
應收貿易賬款 8 321,594 317,7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2,960 30,830
可退回稅款 274 1,812
現金及銀行結存 89,075 145,069
定期存款 87,229 73,930

934,182 9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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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 9 182,478 183,824
應付稅項 40,117 35,157
附息銀行借貸 392,781 334,852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1,101 2,332

616,477 556,165

流動資產淨值 317,705 379,1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73,152 494,724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貸 (13,074) (14,226)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1,233) (2,099)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406) (418)
遞延稅項負債 (2,899) (4,084)

(17,612) (20,827)

455,540 473,897

股本及儲備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0,508 40,508
儲備 414,870 433,389

455,378 473,897
少數股東權益 162 －

455,540 473,897

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根據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
及採納新會計政策。該等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且首次於本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採納。該等準則包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2號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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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該準則允許企業使用比例綜
合法或權益法將其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列賬。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後，本集團
選擇使用比例綜合法將其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列賬。

(b)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i) 股本證券

於過往期間，本集團將其股本證券投資分類為長期投資，持作非買賣目的並按成本
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本集團之短期投資為持作買賣目的之股本證券投資或其他投資。短期投資公平價值
之變動於產生當期在損益表內確認。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第 39號後，本集團之長期投資及短期投資重新指定為
可供出售投資及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投資乃指
定為可供出售或並無歸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所界定之任何其他類別金融資產之上
市及非上市股本證券之非衍生投資。於首次確認後，可供出售投資按照公平價值計
量，其損益確認為權益之單獨組成部份，直至該投資出售、收回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或直至確定投資出現減值時，之前於權益中確認之累計損益將轉入損益表。

在管理有序之金融市場中交投活躍之投資，其公平價值乃參考結算日營業結束時市
場之買入報價釐定。就並無形成活躍市場之投資而言，其公平價值乃運用估價方法
釐定。該等估值方法包括利用近期之公平市場交易；參照其他大致相同之工具之現
行市值；以及折現現金流量分析及期權定價模式。

當非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價值由於 (1)合理公平價值估計範圍之變動相對該投資而
言實屬重大，或 (2)上述範圍內之各種估價之概率未能合理評估及用以估算公平價
值，而未能可靠計算時，該等證券將按成本列賬。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會評估是否有任何客觀證據顯示可供出售投資因資產首次確認
後所發生之一項或多項事件而出現減值（「損失事件」），且該損失事件對可作可靠
估算之未來估計現金流量會產生影響。

倘有客觀證據顯示出現減值，之前直接於權益確認之累計損失應從權益中轉出，並
於損益表確認。於損益表確認之損失金額將為收購成本與當期公平價值之差額，減
過往於損益表確認之可供出售投資之任何減值損失。

列為持作買賣目的之金融資產劃入「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範疇。倘收購金融資產旨在於近期內出售，則有關金融資產將分類為持作買賣目的。
持作買賣目的投資之損益將於損益表內確認。

採納此項會計政策及相關過渡條文後，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可供出售投資之首次
重估價值收益約 62,800,000港元計入保留溢利，而非計入本期內之損益表。因此，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溢利減少約 62,800,000港元。會計
政策對比較金額並無影響。

(ii) 衍生金融工具－外匯合約
本集團採用外匯合約對其與外匯波動相關之風險進行對沖。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後簽訂之外匯合約指定為對沖。

在對沖關係初始，本集團正式指定並記錄對沖關係、風險管理目標及採用對沖策略。
對沖預期成效顯著，並按持續基準評估，以確定其於指定財務報告期間內實際成效顯
著。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外匯合約初始於衍生工具合同簽訂當日按公平價值確認，
並且之後按照公平價值重新計算。外匯合約之公平價值參照具有類似到期特徵合約之
當前遠期匯率計算確定。當公平價值為正數時，該等衍生工具列報為資產，當公平價
值為負數時，則列報為負債。

對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變動（即產生的收益或損失）的會計處理取決於該衍生金融工
具是否被認定為套期保值關係的一部分並符合套期保值關係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是
否屬於套期保值的類型。對於被認定為套期保值關係的一部分並符合套期保值關係的
一部分要求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司必須根據所套期的對象，確定套期金融工具是屬於
公平價值的套期或現金流的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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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衍生金融工具被認定為公平價值套期，該衍生工具產生的收益或損失，抵消
由於套期風險產生的被套期對象的損失或收益，在當期利潤表中確認為損益。如果某
一衍生金融工具被認定為現金流套期，該衍生工具產生收益或損失的有效部分在所有
者權益列示，並於套期交易影響利潤的期間轉入當期損益。如果該衍生金融工具超過
該套期項目未來現金流量淨現值累計變動，超出部分的收益或虧損在發生變動的當期
利潤表中確認。對於不屬於套期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其收益或損失在發生變動當期
的利潤表中確認。

採納該會計政策後，為數 971,000港元之款項（即屬於公平價值套期之外㶅合約之公平價
值）已計入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內（二零零四年：無）。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於過往期間，對於授予僱員（包括董事）本公司股份購股權之基於股份之交易並不要求
進行確認及計算，直至僱員行使該等購股權時方以所得收入金額貸記股本及股份溢價
賬。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後，當僱員（包括董事）提供服務作為權益工具之代價時
（「權益結算交易」），與僱員進行權益結算交易之成本以權益工具授予日期之公平價值
計算。而公平價值採用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釐定。在評估權益結算交易時，除與本
公司股價相聯繫之條件外（如適用），並不考慮任何表現情況。

權益結算交易之成本及相應增加之權益，在表現及／或服務條件得到履行期間內分期
確認，直至相關僱員完全可享有該權利之日（「歸屬日」）。在歸屬日之前每個結算日對
於權益結算交易所確認之累計費用，乃反映歸屬期屆滿之程度及本集團對於最終歸屬
之權益工具數量之最佳估計。期內損益表扣除或計入之金額乃代表該期間期初及期末
所確認累計費用之變動。

除歸屬條件按市場情況之權利外，對於最終未予歸屬之權利，則不確認費用。而對於
歸屬條件按市場情況之權利，在其他表現條件均符合之情況下，不論市場條件是否達
到要求，都視作已歸屬。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攤薄影響乃反映為計算每股盈利時之額外股份攤薄。

就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予僱員且直到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
之購股權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後，本集團之保留溢利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
日之期初結餘減少 8,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無）。此外，以股份支付僱員
之款項約 4,400,000港元已自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損益表中扣除。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於過往期間，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前進行收購而產生之商譽於收購年度內與綜合資
本儲備對銷，且於所收購業務出售或減值時方於損益表中確認。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後，先前已與綜合資本儲備對銷之
商譽繼續與綜合資本儲備對銷，且當所有或部份與商譽有關之業務出售或與商譽有關
之現金產生單元減值時不會於損益表確認。

採納此項會計政策後，就於期內出售附屬公司 50%權益之商譽 2,300,000港元於合併保留
溢利時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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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元件之市場推廣及分銷，以及電子產品之設計、製造及銷售。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分析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溢利貢獻：

分部營業額 分部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分部劃分：
市場推廣及分銷 1,046,293 919,288 17,735 11,687
設計及製造 175,937 215,325 (34,839) 14,574

1,222,230 1,134,613 (17,104) 26,261

利息收入 1,776 49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2,209) (486)
重估以公平價值計量且
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未變現
持有收益／（虧損） 2,424 (522)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
所得收益／（虧損） (25,350) 46,893

部份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39,693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70) 72,195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分析之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區分部劃分：
香港 889,233 798,079
中國內地 1,247 －
新加坡 204,535 144,402
韓國 33,599 42,932
日本 79,991 31,768
其他地區 13,625 117,432

1,222,230 1,13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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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扣除／（計入）後之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8,652 7,799
無形資產攤銷 638 978
固定資產減值 1,114 －
固定資產出售虧損 596 －
重估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持有（收益）／虧損 (2,424) 52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475 (121)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量且
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所得收益或虧損 (60) －

股息收入 (510) －
利息收入 (1,776) (49)

4.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透支之利息 8,540 4,435

融資租約利息 76 103

8,616 4,538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四年︰ 17.5%）計
算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適用之稅率，根據當地
之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香港 2,233 3,695
　海外 4,978 4,991
遞延稅項 － 825

期內稅項支出 7,211 9,511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期內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每股普通股 2.8港仙）。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14,71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經重列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58,14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05,082,419股
（二零零四年： 405,082,419股）計算。

由於有關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期內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
披露期內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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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85,897 194,401
1－ 30日 79,669 60,922
31－ 60日 29,664 25,214
超過 60日 26,364 37,240

321,594 317,777

9.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15,789 113,421
1－ 30日 21,558 28,104
31－ 60日 4,665 14,352
超過 60日 3,523 1,607

145,535 157,484
應計費用 36,943 26,340

182,478 183,824

10. 比較金額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採納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按新規定修訂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及呈列方式。在對過往期間資
料作出相應調整後，若干比較金額已按本期間之呈列方式重新分類及重列。

業務回顧
有賴於市場推廣及分銷業務之穩步增長，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 六 個 月 之 營 業 額 增 長 至 1,222,000,000港 元 ， 增 幅 達 8%（二 零 零 四 年 ：
1,135,000,000港元）。然而，由於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須於期內就出售Reigncom股份確認一項稅後虧損約 30,000,000港元。此外，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對製造業務進行重大重組過程中產生一次性重組成本。母公
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15,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經重列 58,000,000港元）。每股虧損為 3.6港仙。

於回顧期間，市場推廣及分銷業務仍繼續作為本集團核心收入來源。鑑於持
續攀升之市場需求及不斷增長之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快閃記憶體產品之銷售
情況仍保持良好勢態。透過向客戶提供技術設計及工程支援，本集團成功在
激烈競爭中突圍而出。此等增值元素對本集團之營商慣例實屬關鍵，對發展
與主要客戶之長期關係亦十分重要。

隨著MP3及電子製造市場逐步成熟，競爭亦日益激烈，利潤難免有所減少。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進行重大重組，以整合製造業務，重新分配資源，將業務
重點轉移至品牌管理方面，包括產品設計、建立品牌及分銷渠道管理等，力
圖保持平穩毛利。管理層認為須將業務重心由製造業轉向利潤更加豐厚、發
展潛力更大之領域。因此，於回顧期間，為順應市場變化，把握商機，本集
團作出了一系列戰略調整。



– 9 –

AVC Technology Japan之成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先思科技有限公司（「先思科技」），
在日本成立其首間公司－ AVC Technology Japan Ltd.（「AVC Japan」）。同時在市
場上推出其旗艦品牌－「SIGNEO」。此舉標誌著本集團全力進軍利潤豐厚之日
本數碼音頻播放器市場。然而，本集團擁有之廣泛分銷渠道，成為本集團介
入其他零售網絡之較大阻礙。為滿足日本市場日益複雜之需求，本集團將投
入更多資源建立品牌，如邀請知名設計師，推出交叉設計，供限量發售等。
因此，於短短兩個月內，先思科技在日本數碼音頻播放器市場中之市場佔有
率顯著攀升。

與BreconRidge之合營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本集團初步完成與其長期業務夥伴BreconRidge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Corporation （「BreconRidge」）（一間加拿大 EMS製造商）訂立之合營公司
安排。本集團已轉讓於其全資附屬公司AV BreconRidge Limited先卓電子工業有
限公司（前稱AV Chaseway Limited（先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之 50%股本權益，
以換取認股權證（「該認股權證」），該等認股權證賦予權利予本集團認購
BreconRidge股份。該認股權證約 61,000,000港元亦已計入本集團資產負債表之非
流動資產項下。是項交易於期內為本集團帶來約 40,000,000港元之收益。憑藉
BreconRidge之世界級工程專業技術及強大之客戶基礎，管理層相信合營公司將
有助精簡本集團之製造業務。本集團於世界級EMS解決方案供應商中擁有直接
權益，定能使本集團為其股東帶來更理想回報。

於目標醫療產品業之投資
期內，本集團新成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AVC Medical Technology Limited （「AVC
Medical」），標誌著本集團業務因進入目標醫療產品業而呈多元化發展。AVC
Medical將針對老年人士及有特殊需求人士從事發展、製造及分銷優質之專利醫
療設備。由於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使用有關先進技術，故該等產品難以仿製。
AVC Medical所採取之首個策略措施，是與美國 Fall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LLC
合作開發技術尖端之恢復平衡 balanceback TM設備，用於治療身體健康失調。
AVC Medical將為上述設備在亞洲之獨家製造商及分銷商。鑑於目標醫療產品
業之進入障礙較高以及全球人口老齡化令產品需求增加，本集團相信該業務
定將帶來巨大利潤。

前景
憑藉已建立之市場推廣及分銷業務，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分銷三星電子產品，
擴大其市場份額及保持其作為亞洲首屈一指之半導體分銷商之地位，藉以取
得穩定收入。

隨著MP3產品市場之競爭日趨激烈，為提升盈利能力，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整合
及鞏固其品牌及渠道管理業務，尤其是自我品牌業務。鑑於日本市場對本集
團自我品牌產品之反應熱烈，管理層相信該業務將成為本集團未來數年發展
之主要推動力之一。二零零五年十月，本集團在日本推出了其秋／冬系列SIGNEO
品牌之數碼音頻產品。最新 SIGNEO系列產品採用創新設計，乃本集團工程隊
伍利用先進技術研製之成果，預期將會進一步擴大SIGNEO於日本之市場份額。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在整合現有盈利業務之同時，繼續物色有利商機，以提
升股東長期價值。憑藉本集團在日本之知名品牌及零售分銷渠道，AV Concept
將積極擴充其產品組合，以覆蓋更多元化之數碼多媒體產品。本集團相信其
發展策略定能使發展加速，為股東爭取滿意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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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銀行結存及存款 176,0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 89,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減至 0.51（二零零四年： 0.60）。資本
負債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扣除現金、銀行結存及存款）232,0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 203,0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有形資產淨值 453,0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 337,000,000港元）計算。

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備有足夠之財政資源以為來年之業務發展及預測需求提
供資金。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先思科技有限公司（「先
思科技」）收到前客戶就出售及付運貨物以及雙方所訂立分銷協議涉及之糾紛
而發出之傳訊令狀，其中前客戶索取賠償總額約 31,300,000港元。

先思科技已就該申索諮詢法律意見。董事相信，先思科技對該申索具有效抗
辯理據，並認為有關申索將不會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整體之經營及財務狀
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1,50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乃根
據員工之功績及員工於職位上之發展潛力而聘用及提供晉升機會。薪酬組合
乃參照員工之表現及市場當時之薪金水平而釐定。此外，本集團為合資格僱
員提供一項購股權計劃，獎勵各參與僱員之貢獻，報答他們努力不懈提升本
集團利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其規定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職責分工必須明確界定及以書面列明。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已遵守上述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標準守則。經對所有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會計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乃遵照主板上市規則第 3.21條而設立，以審核及監督本集團
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明華博士， SBS，太

平紳士、 Charles Edward Chapman先生及黃家傑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
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
政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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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頁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項下須予披露之所有資
料，報告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蘇煜均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蘇煜均先生（主席）、
李貞官先生、蘇智安先生及黎逸鴻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呂明華博士、 SBS、太平紳士、 Charles E. Chapman先生及黃家傑先生組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